[bookmark: _GoBack]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域使用权登记技术规程（试行）》的通知
国海管字〔2013〕758号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厅（局）：
 
    维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范海域使用权登记行为，完善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国家海洋局制定了《海域使用权登记技术规程（试行）》。现将《海域使用权登记技术规程（试行）》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规程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海洋局
　　　　　　　　　　　　　　　                                                    　　2013年12月16日
　　　
附件
海域使用权登记技术规程（试行）
 
1 范围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适用本规程。
 
    海域使用权登记包括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抵押登记和其他登记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和标准所含条文，在本规程中被引用即构成本规程的条文，与本规程同效。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01年第六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07年第六十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1995年第五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国家海洋局 国海发〔2006〕27号 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
 
　　国家海洋局 国海发〔2006〕28号 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
 
　　国家海洋局 国海发〔2007〕16号 填海项目竣工海域使用验收管理办法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HY/T 123 海域使用分类
 
　　HY/T 124 海籍调查规范
 
3 术语和编号
 
    3.1 登记申请人
 
    指提出海域使用权登记申请的单位和个人。
 
    3.2 登记机关
 
    指负责海域使用权具体登记工作的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3.3 登记人员
 
    指登记机关负责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和审核的人员。
 
    登记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并经过培训后上岗。
 
    3.4 身份证明
 
    指登记申请人在申请登记时提供的证明身份的材料：
 
    （1）登记申请人是企业的，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证明材料；
 
    （2）登记申请人是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和其他组织的，为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设立证明文件、负责人身份证等证明材料；
 
    （3）登记申请人是自然人的，为自然人的身份证等证明材料。
 
    委托办理的，应包括代理合同或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境外委托人的，应包括经公证或者认证的授权委托书。
 
    3.5 海域使用权登记表
 
    指由登记机关按规定制作和管理，用于记载海域权利状况以及其他依法应载明事项的特定表格，是海域使用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3.6 海域使用权证书
 
    指登记机关根据海域使用权登记表记载，向登记申请人颁发的权利证书。
 
    3.7 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
 
    指登记机关根据海域使用权登记表记载，向抵押权人颁发的抵押权利证明。
 
    3.8 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编号
 
　　指登记机关为保证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的连续和完整，按照下列规则编排的唯一识别号码。
 
    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编号由14位数字加横线组成，前6位数字为登记机关所在地区行政区域代码（如福建省行政区域代码为350000，福州市行政区域代码为350100），中间4位数字为年号，最后4位数字为顺序号。行政区域代码与年号之间用横线隔开。
 
4 总则
 
    4.1 目的
 
    规范海域使用权登记行为，维护海域使用权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4.2 原则
 
    4.2.1 海域使用权登记以宗海为基本单位。
 
　　4.2.2 海域使用权登记按照审批权限实行分级登记。
 
　　4.2.3 海域使用权登记信息应完整、准确、客观。
 
　　4.2.4 海域使用权登记表不得擅自更改。记载事项有误的，应按规定程序进行更正和变更。
 
5 登记程序
 
    5.1 一般规定
 
　　5.1.1 登记流程
 
　　海域使用权登记一般按照受理、审核、记载、发证、公告的程序进行。
 
    受理是指对登记申请材料的齐全性、完整性审查，并做出处理意见；
 
    审核是指对登记申请材料和登记内容的一致性、合法性等审查；
 
    记载是指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制作或填写海域使用权登记表；
 
    发证是指按照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内容制作海域使用权证书或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并将证书或证明发放给相关权利人；
 
    公告是指将登记的有关内容在指定媒体发布，向社会公开。
 
　　5.1.2 申请处理
 
    （1）申请登记内容不在本机关登记权限内的，应当场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登记申请人向有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申请；
 
　　（2）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允许当场更正，并由登记申请人签字确认；
 
    （3）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或者3日内一次告知登记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4）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登记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受理申请，并当场或者3日内向登记申请人出具接收材料凭证。
 
    对委托办理的，应审查代理合同或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境外委托人的，还应审查授权委托书是否按照有关规定经过公证或者认证。
 
    审查申请材料时，遇有疑问的，应通过适当途径进行核查。
 
　　5.1.3 无法登记处理
 
    审核过程中发现登记无法继续的，依法告知登记申请人。
 
    5.2 初始登记
 
　　5.2.1 受理
 
    初始登记申请材料一般包括：
 
    （1）初始登记申请表；
 
　　（2）项目用海批复文件或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
 
　　（3）身份证明；
 
　　（4）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有减免或分期缴纳等情况的，附相关证明文件；
 
　　（5）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
 
　　5.2.2 审核
 
    受理后，登记人员应审核下列事项：
 
　　（1）登记申请人与批复文件的行政相对人或出让合同的受让人是否一致；
 
　　（2）登记申请表中的法定代表人姓名、身份证和身份证明材料记载的是否一致；
 
　　（3）申请登记的项目名称、用海面积、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用海期限等与批复文件或出让合同是否一致；
 
　　（4）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内容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测量单位是否具有海洋类测量资质，坐标系、界址点坐标与批复文件或出让合同是否一致；
 
　　（5）海域使用金实际缴纳人与应缴纳人是否一致。不一致的，是否有实际缴纳人和应缴纳人共同出具的证明文件。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记载的实缴金额与应缴金额是否一致；
　　（6）将用海界址点坐标录入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核对宗海图形、面积与图件是否一致，与其他确权海域是否存在重叠。
 
　　5.2.3 记载
 
　　审核通过的，登记人员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制作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并签字（签章）。
 
　　（1）登记表编号按照本规程3.8的规定取得。
 
　　（2）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内容应根据批复文件或出让合同及登记申请材料填写。
 
　　使用海域建造用海设施或者构筑物的，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应载明用海设施或构筑物的位置、面积、类型和功能。
 
　　登记日期填写实际办理登记的日期。
 
　　在用海批复或出让合同规定时间内办理登记的，用海起始日期即为登记日期。
 
　　（3）将登记信息准确、完整录入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获取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
 
　　5.2.4 发证
 
　　（1）登记人员按照规定的证书格式和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内容制作海域使用权证书。
 
　　证书中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上应加盖登记机关印章或骑缝章。
 
　　填海项目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应在证书编号页注明：“竣工验收合格前，不得换发其他权属证书”字样。
 
　　（2）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时，应核对领证人身份信息，并要求领证人填写回执签字确认。
 
　　回执应载明项目名称、海域使用权人、证书编号、领证人、领取日期等。
 
　　（3）登记和发证工作完成后，登记人员应按规定将项目用海的批复文件或出让合同、海域使用权登记表、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扫描件上传至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
 
　　5.2.5 公告
 
　　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海域使用权人、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用海位置（文字描述）、用海面积、用海方式、用海期限等。
 
5.3 变更登记
 
　　5.3.1 受理
 
　　5.3.1.1 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一般包括：
 
    （1）变更登记申请表；
 
　　（2）海域使用权证书。登记申请人不能提供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的，附证书遗失声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3）身份证明；
 
　　（4）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有减免或分期缴纳等情况的，附相关证明文件；
 
　　（5）宗海位置图和宗海界址图。
 
　　5.3.1.2 以下变更情形的，还应包括下列材料：
 
　　（1）海域使用权人名称、地址或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的，为工商变更登记前后身份证明材料；
 
　　（2）海域使用权续期，海域使用位置、面积或者期限改变的，为相关批复文件；
 
　　（3）填海造地项目已竣工验收的，为竣工验收合格文件；
 
　　（4）因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变更海域使用权人的，为变更批复文件；
 
　　（5）依法转让海域使用权的，为转让批复文件；
 
　　（6）依法继承或受遗赠海域使用权的，为继承或受遗赠证明材料；
 
　　（7）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而引起海域使用权转移的，为判决书、裁决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有关法律文书；
 
　　（8）企业破产、清算导致的变更，为有关破产、清算法律文件。
 
　　5.3.2 审核
 
　　登记人员应审核下列事项：
 
　　（1）登记申请人与批复文件的行政相对人或其它相关证明材料的权利人是否一致；
 
　　（2）本规程5.2.2的第（2）款内容；
 
　　（3）申请登记的用海面积、用海类型、用海方式、用海设施和构筑物、用海期限等与批复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是否一致；
 
　　（4）宗海位置图、宗海界址图内容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测量单位是否具有海洋类测量资质；坐标系、界址点坐标与批复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是否一致；
 
　　（5）本规程5.2.2的第（5）款内容；
 
　　（6）对比审查海域使用权变更前后有关文件内容的一致性；
 
　　（7）本规程5.3.1.2 所对应的变更内容。
 
　　需要变更抵押权登记的，同时办理抵押权的变更登记，并告知抵押权人换领抵押权利证明。
 
　　海域使用权已办理异议登记或查封登记的，应中止办理变更登记，并告知登记申请人。
 
　　5.3.3 记载
 
　　5.3.3.1 海域使用权人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变更的，登记人员应在原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的变更登记页中注明变更内容，并签字（签章）。
 
　　其他变更情形，应参照本规程5.2.3规定重新制作海域使用权登记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内容应根据批复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及登记申请材料填写，并在新、旧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的变更页中分别注明变更内容和变更日期。旧海域使用权登记表首页加盖“已变更”字样。
 
　　5.3.3.2 变更登记用海日期按照以下原则填写：
 
　　（1）依法批准的变更，用海起始日期应和变更登记日期一致，终止日期不变。批准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导致海域使用权变更的，用海起始日期应为法律文书生效日期，终止日期不变；
 
　　（3）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导致海域使用权变更的，用海起始日期应为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日期，终止日期不变；
 
　　（4）海域使用权续期的，用海起始日期一般应为原海域使用权终止日期的下一自然日。
 
　　5.3.4 发证
 
　　海域使用权变更的，登记机关应按照规定为海域使用权人换发海域使用权证书。海域使用权人地址、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可以不换发海域使用权证书。
 
　　（1）登记机关应参照本规程5.2.4相关规定制作和发放海域使用权证书，将原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并归档。
 
　　因填海项目竣工验收办理变更登记的，在证书编号页注明“竣工验收合格”字样。
 
　　（2）变更登记和发证工作完成后，登记人员应按规定将项目用海的批复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变更登记页）、海域使用权证书扫描件上传至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涉及海域使用金缴纳事项的，还应当上传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
 
　　5.3.5 公告
 
　　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海域使用权人、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用海位置（文字描述）、用海面积、用海方式、用海期限、变更情形等，同时公告原海域使用权证书作废。
 
    5.4 注销登记
 
　　5.4.1 受理
 
　　5.4.1.1 注销登记的申请材料一般包括：
 
　　（1）注销说明或证明材料；
 
　　（2）注销登记申请表；
 
　　（3）海域使用权证书。登记申请人不能提供原海域使用权证书的，附证书遗失声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4）身份证明；
 
　　（5）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有减免或分期缴纳等情况的，附相关证明文件。
 
　　5.4.1.2以下注销情形的，应具备下列材料：
 
　　（1）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而注销的，为政府收回海域使用权决定等文件；
 
　　（2）因违法而收回海域使用权的，为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收回海域使用权决定等文件；
 
　　（3）因海域使用权人消亡且无人继承和受遗赠的，为相关证明材料；
 
　　（4）因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的，为原批准机关未收到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证明材料；
 
    （5）因填海项目竣工验收已换发其他权属证书的，为相关权属证书。
 
　　5.4.2 审核
 
　　5.4.2.1 申请注销的，登记人员应审核下列事项：
 
    （1）核对登记申请人与海域使用权人、证明材料的权利人是否一致；
 
　　（2）本规程5.2.2的第（2）款内容；
 
　　（3）本规程5.2.2的第（5）款内容；
 
　　海域使用权已办理抵押登记、异议登记或查封登记的，应中止办理注销登记，并告知登记申请人。
 
　　5.4.2.2 因政府收回海域使用权办理注销登记的，登记人员应审查收回海域使用权决定文件与海域使用权登记表有关内容的一致性。
 
　　5.4.2.3 因海域使用权人消亡且无人继承和受遗赠办理注销登记的，登记人员应审核相关证明材料的合法性。
 
　　海域使用权已办理抵押登记、异议登记或查封登记的，应中止办理。
 
　　5.4.2.4 因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办理注销登记的，登记人员应核对原批准机关未收到申请续期或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证明材料。
 
　　5.4.3 记载
 
　　办理注销登记时，登记人员应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首页加盖“注销”字样，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变更登记页中注明注销原因、注销日期、办理人，并签字（签章）。
　　
　　5.4.4 收回证书
 
　　（1）办理注销登记的，登记人员应收回海域使用权证书并归档。无法收回的，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变更登记页中注明。
 
　　（2）注销登记完成后，登记人员应将注销证明文件上传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
 
　　5.4.5 公告
 
　　公告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名称、海域使用权人、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等，同时公告海域使用权证书作废。
 
    5.5 抵押登记
 
　　5.5.1 一般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抵押登记：
 
　　（1）权属不清或者权属有争议的；
 
　　（2）未按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改变海域用途等违法用海的；
 
　　（3）油气及其他海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5.2 抵押权设立登记
 
　　5.5.2.1 受理
 
　　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材料一般包括：
 
　　（1）当事人共同提出的抵押权设立登记申请；
 
　　（2）海域使用权证书；
 
　　（3）抵押合同；
 
　　（4）主债权债务合同；
 
　　（5）身份证明；
 
　　（6）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有减免或分期缴纳等情况的，附相关证明文件。
 
　　海域使用权多次抵押的，还应当包括登记申请人对已抵押情况知情和认可的书面文件。
 
　　5.5.2.2 审核
 
    受理后，登记人员应审核下列事项：
 
　　（1）抵押人与海域使用权人是否一致；抵押登记申请人与抵押相关材料中的当事人是否一致；
 
　　（2）抵押登记申请中被担保债权的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所在地、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担保的范围等内容与抵押相关材料是否一致；
 
　　（3）抵押之前的海域使用金是否已按规定足额缴纳；
 
　　（4）当事人约定的债务清偿日期是否超过海域使用权终止日期；
 
　　（5）本规程5.2.2的第（2）款内容。
 
　　海域使用权已办理异议登记或查封登记的，应告知登记申请人先办理上述登记的注销。
 
　　5.5.2.3 记载
 
　　符合规定条件的，登记人员应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和海域使用权证书中注明抵押权人、抵押顺位、抵押登记日期、抵押金额等，并签字（签章）。
 
　　5.5.2.4 发证
 
　　（1）登记人员应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制作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并参照本规程5.2.4第（2）款的相关规定发放给抵押权人；
 
　　（2）抵押权利证明应载明海域使用权及固定附属用海设施相关信息、抵押权人、抵押人（海域使用权人）、抵押顺位、抵押登记日期、抵押金额、注意事项等。
 
　　5.5.3 抵押权变更登记
 
　　5.5.3.1 受理
 
　　抵押权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一般包括：
 
　　（1）当事人共同提出的抵押权变更登记申请；
 
　　（2）海域使用权证书；
 
　　（3）抵押权变更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变更的，还需提交变更后的主债权债务合同；
 
    （4）身份证明；
 
    （5）海域使用金缴纳凭证。有减免或分期缴纳等情况的，附相关证明文件；
 
    （6）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
 
    （7）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5.5.3.2 审核
 
　　　受理后，登记人员应审核下列事项：
 
    （1）抵押人与海域使用权人是否一致；抵押变更登记申请人与抵押相关材料中的当事人是否一致；
 
    （2）申请变更的抵押事项与提供的变更证明材料相关内容是否一致；
 
    （3）抵押变更申请之前的海域使用金是否已按规定足额缴纳；
 
    （4）抵押变更申请中被担保债权的种类、数额，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所在地、所有权归属或者使用权归属，担保的范围等内容与提供的变更证明材料是否一致；
 
    （5）本规程5.2.2的第（2）款内容；
 
    （6）需要审核的其他事项。
 
　　同一海域使用权设立多个抵押权的，因被担保债权数额增加、担保范围变更、抵押顺位变更可能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审查是否有相关抵押权人的书面同意意见。
 
　　最高额抵押担保债权确定前，变更债权确定的期间、债权范围以及最高债权额，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的，不予办理。
 
    海域使用权已办理异议登记或查封登记的，应告知登记申请人先办理上述登记的注销。
 
　　5.5.3.3 记载
 
    符合规定条件的，登记人员应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海域使用权证书和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中注明抵押权变更事项和抵押权变更登记日期等，并签字（签章）。
 
　　5.5.4 抵押权注销登记
 
　　5.5.4.1 受理
 
    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材料一般包括：
 
    （1）当事人共同提出的抵押权注销登记申请；
 
    （2）海域使用权证书；
 
    （3）抵押权注销合同或证明材料；
 
    （4）身份证明；
 
    （5）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
 
　　5.5.4.2 审核
 
    受理后，登记人员应审核下列事项：
 
    （1）登记申请人与抵押权人、抵押人是否一致；
 
    （2）抵押人、抵押权人与抵押权注销合同或证明材料的当事人是否一致；
 
    （3）需要审查的其他事项。
 
　　5.5.4.3 记载
 
    符合规定条件的，登记人员应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海域使用权证书中的记载抵押事项的位置加盖“注销”字样，标注抵押权注销日期，并签字（签章）。
 
　　5.5.4.4 收回抵押权利证明
 
    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的，登记人员应收回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并归档。
　　
    5.6 其他登记
 
　　5.6.1 更正登记
 
　　5.6.1.1 主动更正
 
    发现登记有误的，登记人员应核对原登记申请材料和相关证明文件等，及时进行更正，注明更正日期，并签字（签章）。
 
    海域使用权证书或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需要更正的，应通知海域使用权人或抵押权人办理更正。
 
　　5.6.1.2 申请更正
 
    海域使用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海域使用权登记表记载的事项错误，申请更正的，应审查下列材料：
 
    （1）更正申请；
 
    （2）身份证明；
 
    （3）证明更正内容真实性的材料。
 
    经审核，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或登记机关无法查实但海域使用权人书面同意更正的，登记人员应予以更正，并签字（签章）。
 
    涉及海域使用权证书或海域使用权抵押权利证明需要更正的，应通知海域使用权人或抵押权人办理更正。
 
    更正办理期间，原则上不办理海域使用权变更、注销、抵押等登记事项。
 
　　5.6.2 异议登记
 
    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海域使用权人不同意更正或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明确意见、且登记机关无法查实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
 
　　5.6.2.1 受理
 
　　　异议登记申请材料一般包括：
 
    （1）异议登记申请；
 
    （2）身份证明；
 
    （3）证明更正内容真实性的材料；
 
    （4）海域使用权人不同意更正的情况说明。
 
　　5.6.2.2 审核
 
    受理后，登记人员应审核下列事项：
 
    （1）本规程5.2.2的第（2）款内容；
 
    （2）异议登记申请事项与证明材料是否一致。
 
    5.6.2.3 记载
 
    符合条件的，登记人员应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的变更登记页中注明异议事项，并签字（签章）。
 
    办理异议登记时，还应告知登记申请人下列事项：
 
    （1）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异议登记失效；
 
    （2）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的或起诉不予支持的，应及时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异议登记；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应及时到登记机关办理更正或变更登记；
 
    （3）异议登记不当给海域使用权人造成损害的，海域使用权人可以向登记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5.6.2.4 注销
 
    登记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或起诉不予支持的，登记人员根据异议登记注销申请或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中的记载异议登记事项的位置注明“注销”字样，标注注销日期，并签字（签章）。
 
    异议登记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登记人员根据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参照本规程的相关规定办理更正或变更登记，并注销异议登记。
 
    5.6.3 查封登记
 
    5.6.3.1 办理
 
    根据法院的协助冻结查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登记人员直接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变更登记页注明查封事项，标注查封登记日期，并签字（签章）。
 
    5.6.3.2 注销
 
    根据法院的协助解除冻结查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或查封期满的，登记人员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中记载查封登记事项的位置注明“注销”字样，标注注销日期，并签字（签章）。
 
    5.6.4 出租登记
 
    办理海域使用权出租登记的，参照本规程的相关规定办理。
 
    5.6.5 使用金缴纳登记
 
    逐年或分期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情况应及时记载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中。登记人员应核对海域使用金缴纳通知和缴纳凭证的相关内容，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中注明缴纳事项，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国家海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
 
    5.6.6 证书补办
 
　　海域使用权证书灭失或遗失申请补办的，登记人员应审查补办申请、身份证明和在登记机关指定媒体发布的遗失声明等证明材料。
 
    补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除发证日期、证书印制号外，证书编号等其它内容应和原海域使用权证书一致，并在海域使用权证书编号页加盖“补发”字样。登记人员在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变更登记页中注明补办事项，并签字（签章）。
 
6 登记资料管理
 
    6.1 资料保存
 
    登记过程中形成的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和原始登记资料等，应按照相关规定保存。
 
    海域使用权登记册由海域使用权登记表组成，按登记编号顺序排列。上级登记机关移送的登记表（副本）排列在本登记机关形成的登记表之后或单独成册。
 
    登记册中应附海域使用权登记表清单、变更登记汇总页、注销登记汇总页、抵押登记汇总页和其他登记汇总页。
 
    6.2 资料移送
 
    上级登记机关应按规定向下一级登记机关定期移送海域使用权登记表（副本），移送时采用纸质介质并附电子版。
 
    6.3 填写错误的处理
 
    海域使用权登记表不得涂改，填写有误的可以划改，划改处由负责办理登记的人员签字（签章），并注明日期。

